桃園市雨水貯集滯洪設施併建造執照審查表        113.08.21
	起造人
	 

	建築地點
	      區         段        小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號等    筆地號

	綜合查核及審查意見：
  □  1.尚符規定。
  □  2.不符規定，尚有改正事項。
  □  3.免設置雨水貯集滯洪設施或免併建造執照審查。
  □  4.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	審查建築師(蓋章)

	項目
	審查內容
	設計人
查核結果
	協審單位

查核結果
	備註

	一、應否受理審查
	1.符合下列各項，應審查：
  (1)基地位置：都市計畫範圍內且非屬山坡地
  (2)基地面積：大於300㎡且≦2公頃
  (3)建築面積：增加建築面積之新建、增建或改建
  (4)建築類型：非屬個別興建農舍
	□應審查
□免審查
	□應審查
□免審查
	1.山坡地應另
  案辦理水土
  保持審查，
  免併建造執
  照審查。
2.大於2公頃
  應另案辦理
  出流管制計
  畫審查，免
  併建造執照
  審查。
3.免審查案件
  以下資料免
  附。

	
	2.符合下列任一項，免設置或免併建造執照審查：
□山坡地或非都市土地         □基地面積≦300㎡
□變更設計為增加建築面積     □基地面積＞2公頃
□個別興建農舍
□其他(經市府認定未影響基地排水情形)_______________________
	
	
	

	二、表格
	1.桃園市建築基地開發透水、保水或滯洪設施最小滯洪量計算表
	
	
	

	
	2.桃園市建築基地開發雨水逕流排放量計算表
	
	
	

	三、設計圖說
	1.滯洪設施配置圖
	滯洪池、保水、透水設施
	
	
	

	
	2.滯洪設施剖面圖 
	有效滯洪水深、出水高、集水坑等相關尺寸
	
	
	

	
	3.一樓平面圖
	鋪面材質、洩水坡度；排水溝、陰井及放流口位置，基地內雨水應收集至滯洪設施內
	
	
	

	
	4.屋頂、露台平面圖
	落水頭位置及數量
	
	
	

	
	5.昇位圖
	落水頭、立管數量；抽水機實際揚程高度
	
	
	

	
	6.平、剖面詳圖
	落水頭、排水溝、陰井、溢流設施等
	
	
	


附註： 1.本府僅就書件有、無勾稽，規定書件內容仍應由建築師簽證負責。 
    2.申請表格與設計圖說(建築師蓋大小章)應裝訂成冊。 
